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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權修訂咨詢 - 支持全面豁免二次創作

 to: co_consultation@cedb.gov.hk 15/11/2013 20:58

From:

To: "co_consultation@cedb.gov.hk" <co_consultation@cedb.gov.hk>

二次創作，正是香港的瑰寶，馬逢國議員說過：作出來的。」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
便存在的二 次創作，是今天香港人創作出來的，這件令港人驕傲的香港發明，豈會不
珍貴呢？所以，保障二次創作，等於維護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，是每個香港人的責
任。如何保障二次創作？最基本當然是給它應有的空間。沒有二次創作空間，又如何
談創意工業？凡是個人使用，並非拿來做世界貿易的，就正如陽光空氣一樣，每個人
都有權使用。

「版權商方案」至今仍沒有具體的方案內容，甚至連向公眾完全公開的草案或方針都
沒有，這根本只是黑箱作業，亂搬龍門。若果方案確實對得住公眾，爲何要如此鬼
祟，不能見光？

由於欠缺具體的方案倡議文件，據我目前了解，這「版權商方案」僅豁免政治諷刺這
一種他們口中所謂「香港式惡搞」創作，而且只豁免刑事責任，他們堅持要把民事責
任握在他們手裏。這種方案，莫說與政府的「第三方案」比，連「第二方案」也比它
好！

我強烈支持「UGC方案」，「UGC方案」的豁免部份與眞正的盜版侵權完全無涉，把
「UGC方案」寫進法例中，完全不影響版權法例打擊眞正的盜版侵權之力量。香港版權
商家抗拒「UGC方案」意味着他們不單要擁有自己的合法權益，連本來不屬於他們合法
權益的東西，例如對公眾言論、表達及創作之自由，他們都要手握着生殺大權？若答
案是「是」，即表示他們與民爲敵，與公義對着幹。若他們要回答「不是」，那麼就
沒有理由抗拒只保障了市民合理、合公義權利的「UGC方案」！

Sent from Meizu MX


